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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隆市政府 函
地址：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1號
承辦人：詹子平
電話：02-2430-1505 分機605
電子信箱：chantuzping@mail.klcg.gov.
tw

受文者：基隆市中正區中正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0月27日
發文字號：基府教前貳字第112025400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二 (11224P016454_1120254009_112D2062934-01.pdf)

主旨：有關貴校函報「教師轉科」相關要點一案，復如說明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校112年10月3日基中正教壹字第1120200365號函。

二、本案請貴校逕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4年4月23日臺

教國署人字第1040046627號函釋辦理。

三、查前開函釋規定略述如下：

(一)有關教師轉科資格之認定請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施行細

則第19條第1項辦理。

(二)同校教師轉任不同教育階段別或科別教師，係以該校尚

有可提供轉任之缺額為前提，除有該函釋所列之特殊情

況外，學校應經整體考量後自行審酌是否同意教師經教

師評審委員會審查後轉科。

四、所訂要點(草案)請貴校本於權責完備應有程序後實施。

正本：基隆市立中正國民中學
副本：本府所屬學校(不含本市中正國中及幼兒園)(含附件)、本府教育處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